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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加 急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件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沪税发〔2022〕73号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互联网
信息办公室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

涉税中介服务行为 促进涉税中介行业
健康发展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、各区网信办、各区市场监管局：

按照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统一部署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

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，促进涉税中介行业规范、有序、

健康发展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、市委网信办、市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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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决定自即日起至 9 月期间，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规范涉税

中介服务行为、促进涉税中介行业健康发展相关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开展规范涉税中介服务行为、促进涉税中介行业健康发展工

作，是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国家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

益，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和税收安全的有力抓手；是解决涉税中介

违规提供税收策划服务、帮助纳税人逃避税，以及在各类自媒体、

互联网平台发布违法违规信息招揽业务、歪曲解读税收政策、扰

乱正常税收秩序等问题的有效途径。各级税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

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，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，

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。

二、聚焦内容

根据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

见》关于加强对涉税中介组织执业监管和行业监管的要求，结合

留抵退税相关工作，针对近期涉税中介领域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

题，本次规范涉税中介服务行为相关工作应重点聚焦以下三方面

内容：

（一）违规提供税收策划服务问题。涉税中介通过各类自媒

体、互联网平台以对避税效果作出保证性承诺为噱头招揽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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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伪造享受税收优惠资质等方式，帮助纳税人偷逃税款或骗取

享受税收优惠为目的，违规提供税收策划服务的问题。

（二）发布虚假宣传及广告信息问题。涉税中介通过各类自

媒体、互联网平台发布涉税服务虚假宣传及广告信息，妨碍市场

公平竞争、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。

（三）歪曲解读税收政策问题。涉税中介通过各类自媒体、

互联网平台发布不实信息，歪曲解读税收政策，扰乱正常税收秩

序的问题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各级税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，

强化重要问题的协调会商，建立监测研判、调查处理、协同管理

的闭环运行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一）税务部门。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负责统筹协调

相关工作。各级税务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，畅通公开举报渠道，

搜集相关举报线索；会同涉税行业协会动员涉税中介全面自查整

改，积极举报行业内违法违规行为；监控涉税中介发布的违法违

规信息，并对相关信息进行甄别，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，将发布

主体和发布平台的信息推送给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处理；对涉嫌

虚假广告的，要将广告主、广告发布者及发布内容推送给市场监

管部门确认处理；对涉嫌歪曲解读税收政策以及违规提供税收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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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服务的，要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，并将涉税中介发布虚假广

告等违法违规行为纳入信用积分管理。

（二）网信部门。协同税务部门加强舆情监测，依法依规对

税务部门研判定性后转送的涉税中介违法违规信息、网站平台和

账号进行清理处置。

（三）市场监管部门。对商业宣传或广告内容中涉及的涉税

中介机构以及涉税服务的真实性、合法性等问题，通报同级税务

部门研提甄别意见；依法依规查处涉税中介从事虚假宣传、发布

虚假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因前期疫情封控原因，本市规范涉税中介服务行为、促进涉

税中介行业健康发展相关工作，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底开展。

（一）自查整改。各区税务局、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宣传

引导，根据梳理出的自查整改对象清册，通知并督促本辖区涉税

中介机构聚焦违规开展税收策划、虚假宣传及广告和歪曲解读税

收政策等问题，全面开展自查，对自查存在的问题严格整改落实。

职能部门：各区税务局、各区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2 年 8 月 15 日

（二）组织抽查。各区税务局要对涉税中介机构自查整改情

况组织重点抽查和随机抽查，对抽查发现问题的，及时研判，并

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调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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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部门：各区税务局

完成时限：2022 年 8 月 31 日

（三）监测研判。各级税务、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信

息沟通和研判，提升联合治理效能。税务部门要认真开展涉税中

介发布违法违规信息监测工作，加强信息甄别研判，并按职责分

工推送相应部门处理。对于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通报的涉税服务

信息，税务部门要及时进行甄别研判，书面回复明确性意见。

职能部门：各级税务、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

完成时限：持续开展

（四）调查处理。对经甄别涉嫌虚假宣传或虚假广告的信

息，各级税务、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。对于涉

嫌违规提供税收策划服务，帮助纳税人偷逃税款或骗取享受税收

优惠的，税务部门要对涉税中介及相关委托人进行立案查处。对

于涉嫌歪曲解读税收政策扰乱正常税收秩序的，税务部门依法依

规对涉税中介进行查处。

职能部门：各级税务、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

完成时限：持续开展

（五）协同管理。对经查实的虚假宣传、虚假广告，各级税

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部门应各司其职，对相关主体和平台进行协

同联动管理。各级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将相关处理结果及时反馈

同级税务部门汇总。各区税务局、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及时总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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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成效，上报本辖区工作开展情况。同时，在总结工作经验和成

效基础上，建立涉税中介税收策划和发布涉税信息的长效管理机

制，常态化开展相关查处工作，持续规范涉税中介行业秩序。

职能部门：各级税务、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

完成时限：2022 年 9 月底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级税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部门要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充分认识本次工作的重要性，

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，认真部署、扎实推进，

促进涉税中介行业健康发展，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税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加

强部门协作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明确责任单位，落实责任人员，按

照既定的工作步骤、时限和有关要求，稳妥有序开展工作。要组

织召开协调会议，共同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畅

通有关问题信息推送、共享渠道，形成各方联动、闭环处理的工

作机制。

（三）总结报送成效。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总

结工作成效，于 2022 年 9 月底前将本辖区工作开展情况上报上

海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处。对于查处的违规开展税收策划、虚假宣

传、虚假广告和歪曲解读税收政策的具体案例要形成清单，一并

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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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行常态化管理。税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在总

结工作经验和成效基础上，建立涉税中介税收策划和发布涉税信

息的长效管理机制，常态化开展相关查处工作，持续规范涉税中

介行业秩序。

（五）支持行业健康发展。各级税务部门要积极发挥涉税中

介机构作用，支持其按市场化原则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。加

大对涉税中介机构及其信用信息公告力度，为纳税人自主选择涉

税服务提供便利。根据涉税中介信用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激励措

施，促进涉税中介行业诚信经营。

各级税务、网信、市场监管部门在联合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重

要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8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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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纳税服务处承办
办公室2022年8月9日印发


